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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5_A4_8D_E4_c36_51783.htm 第六章 诉讼时效一、

概述1、诉讼时效，即消灭时效，指享有某种民事请求权的人

，当其怠于行使自己权利的事实状态经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

时效期间后，其该民事权利就归于消灭。2、诉讼时效的意义

、作用：维护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促进权利人行使权

利；降低诉讼成本，避免远年债务。3、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

：诉讼时效经过以后，债务人就可以拒绝履行债务，但此时

债权人丧失的是胜诉权而不是起诉权，这意味着法院不再对

债务人实行强制履行的办法。诉讼时效经过了，债权人胜诉

权被消灭，但实体权利并没有消灭，其仅仅是丧失了国家强

制力的保护。如果债务人主动偿还，则债权人有权接受，且

债务人不得以不知道诉讼时效为由请求债权人返还。4、诉讼

时效的客体是债权的请求权，而不是物权的请求权。二、诉

讼时效的分类《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两年的诉讼时效，我们

称之为普通诉讼时效、一般诉讼时效。单行法、特别法所规

定的各种诉讼时效，例如涉外合同的诉讼时效是四年，是特

殊诉讼时效。《民法通则》规定的一年的诉讼时效，适用于

身体受到损害要求赔偿的，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没有声明

的，延付或拒付租金的，寄存财物被丢失或损毁的。我们称

之为短期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低于两年的，都可称为短期诉

讼时效。《民法通则》规定，不论是一般诉讼时效还是特殊

诉讼时效，从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

就不再予以保护。这个二十年的诉讼时效就是最长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从权利人能够行使请求权之日起算，注意掌握

各种具体的起算标准。掌握诉讼时效的中止、诉讼时效的中

断、诉讼时效的延长三者的概念及区别。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